
玉溪市公安局对玉溪市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40号建议的答复
蒋兴建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缓解交通拥堵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道路交通管控，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交通秩序。近年来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结合红塔区中心城区实际，认真研究制定《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实施方案》，力求通过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，有效改善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环境，确保校园周边不发生涉及学生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，解决学生上学、放学高峰期交通堵塞的突出问题，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。根据《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专题会议纪要》（玉溪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23期）、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件惠民实事任务分解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对照2019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表，为切实缓解停车难问题，交警实施建议，将通过路内新增划线停车位和分时段临时停车位，力求在短期内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的现状。

二、加大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力度，明确“车让人”的正确方式。近年来，玉溪公安交警部门高度重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，多渠道多形式坚持不懈开展宣传活动。一是利用宣传栏、广告牌、施工围挡、电子显示屏进行宣传提示，目前，已在中央隔离栏设置了228块文明交通公益广告。二是全城启动 “大喇叭”宣传倡导文明交通。分析广大交通参与者容易出现的不文明交通陋习，录制成音频，在10个主要路口及10辆巡逻警车，55辆警用摩托车安装扩音设备，定点与流动相结合，滚动播放文明交通宣传内容，向过往市民宣传遵守交规，强化车辆、行人的文明出行意识。三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体平台传播优势，今年以来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活动37场次，设置交通违法曝光台，组织媒体记者随警作战12次，开展微信直播5次，曝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。四是会同市、区文明办发动社会各界，组织志愿者和安排驾驶证满分教育人员到路口对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行人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并协助指挥交通。
对于机动车礼让行人的行为，法律有明确规定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，应当减速行驶；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，应当停车让行。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，遇行人横过道路，应当避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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